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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體設字第11205354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書面答覆１份(24797_0535457A00_ATTCH1.pdf)

檢送本府對貴會第3屆第15次臨時會第3次會決議案(財經1
號)「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興建計畫預算4億5,000萬元，
附加條件：請市府就本案未做環評及規劃執行不周，致工

程延宕、經費暴增等相關重大缺失，重開懲戒委員會對原

體育處及工務局本案相關人員檢討懲處後，方得動支」之

書面答覆1份，請查照。
依據貴會111年12月27日南議財經字第1110021054號函辦
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辦公室、臺南市政府主計處、臺南市

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南市政府體育局（會計

室）、臺南市政府體育局（秘書室）、臺南市政府體育局（運動設施及產業

科）（均含附件）

地址：702002臺南市南區體育路10號
承辦人：許德安
電話：06-2157691#285
傳真：06-2141610
電子信箱：deanhsu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5月1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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